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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川区住房保障中心
关于筹集 2022 年度人才公寓房源的建议方案

区政府：

2022 年，市人才公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达我区 750 套人

才公寓筹建任务。为切实完成筹建及考核任务，促进全市人才金

政 37条的落实，现将我区筹集人才公寓建议方案汇报如下：

一、我区人才公寓计划筹集租赁型、产权型房源情况

经对人才住房需求调查及房源摸底，我中心初步计划筹集租

赁型 100套，从我区现有充足房源且地域位置优良的开发企业通

过政府招标采购产权型 650套。

二、计划筹集租赁型人才公寓 100 套

计划利用山川集团在开发区厂区内已建设的公寓楼 4 层约



5000 ㎡，计划筹集其中 100 套作为租赁型人才公寓。该楼产权

人为山川集团，只有工业用地土地手续，未办理规划、建设等手

续，不符合人才公寓认定标准。前期开发区租赁该楼后，又投资

1200 万元进行了改造，具备公寓入住条件。经与规划、住建、

不动产部门对接，该楼具备完善相关手续的条件。建议由开发区

完善山川人才公寓相关建设手续，完成租赁型人才公寓任务。

三、计划筹集产权型人才公寓 650 套

1、按照 2021年产权型人才公寓分配情况，预计 2022年购

买人才公寓约 350 户，分别为专科购房约 200 户，本科购房约

100户，研究生及以上约 50户，按照 2021年采购招标均价约每

建筑平方米 6500元测算（以招标价为准），政府需补贴不同层

次人才应享受的住房建筑面积标准 25%购房款：

（1）专科生 200户，60㎡×6500元/㎡×25%×200户=1950

万元

（2）本科生 100户，100㎡×6500元/㎡×25%×100户=1625

万元

（3）研究生及以上 50 户，120 ㎡×6500 元/㎡×25%×50

户=975万元

初步预计 2022年产权型人才公寓共需政府补贴资金约 4550

万元（最终以签订购房合同户数资金为准）。

2、建议通过政府采购按照单一来源方式进行招标。购买价

格的确定，依据规定委托评估机构对意向开发企业的商品房价格



进行全面评估，在此基础上，再通过政府招标程序，竞磋购房团

购价格，进一步降低购房成本。采购须由区政府委托我中心作为

招标单位进行招标，并与中标单位签订购房协议。由购房人向开

发企业交纳 75％房款，剩余 25％房款由区财政进行补贴。

以上产权型需资金约 4550万元。

当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

1、《淄博市人才公寓建设管理实施细则》淄人才公寓建发

〔2020〕1号

2、《关于分解下达 2022年人才公寓筹建任务的通知》淄人

才公寓建办发〔2021〕5号

3、《2021年淄博市人才公寓建设工作考核办法》淄人才公

寓建发〔2021〕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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